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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为优化师资结构、推动人才有序流动、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

政策已逐渐成为高校的标配，然而政策执行中高校过分追求效率与教师崇尚学术自由的精神相悖，因此

找到制度建设的平衡点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探寻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背后高校行政逻辑和学术权力逻辑

的博弈过程，进而分析政策执行中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地，考虑到政策执行的效率损失和社会成本，探

索构建以内隐动机为主的高校教师自我约束机制尤为必要。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需要从高校教师内在学

术责任的激发、宽容性学术治理的建设和服务型组织的构建等方面发力。最后，本文认为非升即走和职

称退步政策的执行还需要考虑制度刚性和德行并重、重塑高校“人本”治理的价值导向、强化聘任制下

的全过程保障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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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o optimize faculty structure, promote orderly talent mobility, and stimulate teach-
ers’ work motivation, the “up-or-out” and “title demotion” polic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standard 
practice in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efficienc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
flicts with the spirit of academic freedom cherished by faculty. Therefore, finding a balance in insti-
tutional design is cruci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am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power logic and 
academic power logic underlying the “up-or-out” and “title demotion” policies, analyzing the con-
flicts arising from policy implementation. Furthermore, considering the efficiency loss and social 
cost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t argues that constructing a self-restraint mechanism for university 
faculty, primarily driven by intrinsic motivation,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self-restraint mechanism requires efforts in stimulating faculty’s intrinsic academic respon-
sibility, fostering permissive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s. Fi-
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up-or-out” and “title demotion” policies 
should also consider institutional rigidity with equal emphasis on ethics, reshape the human-ori-
ented governanc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trengthen the whole-process guarantee 
mechanism under the appoint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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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和绩效考核制度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在合理监督的前提下极大限度地调动广大

教师的积极性，让成果卓著的青年学者崭露头角，从而避免高校教师队伍的逆向选择。现实中，高校激

励教师科研创新的普遍做法可以概括为“高压控制”加“工分制”相结合的模式，即通过结果为导向的

考核制度，根据其成果的层次和数量进行相应的奖励，如在学校指定的期刊目录中发表一定数量论文，

申请一定级别的研究项目抑或科研项目经费达到一定数值，便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和职称评定的优

先[1]。不可否认，上述“工分制”绩效考核仍然是以正向激励为主的学术锦标赛，并不涉及教师职位的

安全性。然而，站在高校管理者视角来看，以正向激励为主的学术锦标赛仍然无法避免部分高校教师选

择“躺平”。尽管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明确了教师的聘任制度方向，高校教师的人事制度

已经逐步从“行政型编制管理”向“契约化合同制管理”转变，但高校依然存在人员只进不出、职称评聘

只上不下的事实，这造成了高校教师竞争选拔机制的失灵，导致了绩效平均主义、熬资历等现象的存在

[2]。为了进一步激发高校教师的学术创新力，让真正有学术潜力的科研工作者留在高校，避免产生“庸

人沉淀”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明确提出“加强教师管理，

完善教师退出机制”。在此背景下，国内顶尖高校开始探索在“非升即走”的教师筛选制度，高校通过选

聘青年教师到岗，如果青年教师在规定的聘期内没有达成约定的考核指标或者实现专业技术职务晋升，

就将面临被调岗、离职甚至是淘汰[3]。现实中实施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高校一般是 985 或者“双一流”

 
1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tnull_1314.html  
2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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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这些高校在教师人才市场往往供大于求，具有实施非升即走的人员基础。显然，那些不具备实施

非升即走条件的高校同样面临着教师激励的问题，这些高校倾向于实施“职称退步”的考核办法，如果

教师在聘期内没有完成考核指标，则选择职称降级聘用，这已经逐渐成为高校教师激励的“标配”。 
不论是非升即走还是职称退步，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教师科研工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融合，激

发教师的科研热情，这是卓越高校确保在世界高校群落中领导地位的不败法门。然而，随着制度的不断

深入推进，“非升即走”引发了一些争议，诸如因非升即走制度使得青年教师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和焦

虑情绪等问题[4]，这引发了高校教师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甚至爆发肢体冲突[5]，以致出现极端事件[6]。
还有一些高校利用非升即走制度淘汰了 90%以上的青年教师，这消解了青年教师的职业认同[7]。非升即

走和职称退步迫使教师不得不卷入“无意义内耗”与“恶性竞争”，导致教师的主体价值失落[8]。 
事实上，高校教师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及人文素养、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及自尊心，除物质的满足外，

还有较高的精神价值追求，他们希望通过毕生所学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情怀。然而，现行的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制度过度聚焦于量化的考核指标，如科研项目数量、论

文发表级别等，而忽视了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隐性投入、科研成果的潜在影响力以及其对社会文化

传承与创新所做出的难以量化的贡献。这种制度导向使得部分教师在职业发展压力下，不得不将更多精

力倾斜于短期可量化的成果产出，从而偏离了追求真理、探索未知、造福人类的初衷与本质。另外，教

学和科研强调自主性和多元化，教学效果和科研成果的创新性难以进行简单的量化和考核。过度强调制

度的刚性约束，如严格的职称晋升时间限制与成果数量要求，容易导致教师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丧失自

主性与创新活力，被迫遵循标准化的路径以满足制度的最低要求，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与创新潜

能。因此，在强调制度刚性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制度的德性，同时离不开制度性规范和非制度性规范相结

合的保障。针对高校教师科研创新活动的特点，应探索并逐步完善其自我约束机制，让高校教师在相对

宽松和自主的氛围中完成创新活动。 

2.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政策背后的权力逻辑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制度是高校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其本质是基于权力配置的目标导向控制和资

源分配的过程，理解制度背后的权力逻辑可以明确制度的目的和本质，发现制度存在的漏洞。如此一来，

有助于优化高校资源配置、保障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创新、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及引导教师发展。 
高等学校系一繁复系统，其内在构成兼具多元学科整合而成的学术组织以及承担多样化职能的行政

组织架构。学术性与行政性，恰如高等学校这一机体的双螺旋结构，彼此缠绕且交互作用，在协同与制

衡之间塑造了高等教育机构独特的组织样态与运行范式。一方面，学术活动本质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

深度的探索性以及前沿的创新性等突出特征。从学术组织运行的内在机理分析，学术组织在其建构与发

展进程中，更应着重强调的是主体在学术探索行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特质，这一特质乃是基于学术研究活

动自身所遵循的独特规律而衍生出的核心性与基础性要求。与此同时，学术组织亦应彰显对失败的宽宥

性。学术探索涉足浩渺未知之境，诸多理论预设与实践尝试常遭遇证伪或未达预期情形。然此类失败不

应被片面地作为教师能力不足的表征，反应视为学术研究进阶成功的关键铺垫。借由对失败的接纳与包

容，激励学术人员于挫败中萃取经验，调适研究方案，为后续学术跃升凝聚势能。总归而言，教师学术

自主性与失败包容性在学术组织生态体系内彼此交融、联动耦合，共同塑造为孕育学术成果的关键基石与

必要前提。然而，另一方面，高校又是具有完整组织机构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行政组织，那么科层制的行

政组织更加注重主体活动的规范和效率，往往具有权威性、常规性和程序性[9]。高校的这两种组织结构也

衍生出高校的两种权力即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高校权力系统也表现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二重性，因

此，高校治理有效的关键是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无疑，学术性是高校的本质属性具有先行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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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基础性[10]，行政组织应该服务于学术组织。事实上，高校教师既隶属于学术组织，又受制于行政组

织，然而随着高校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职能的不断多元、高校内部事务的处理难度逐渐加大，高校

行政组织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高校行政组织必定要追求效率，如果过分追求效率会导致行政权力也随之

扩张，不乏出现行政逻辑主导学术逻辑的现象，特别是学术评价体系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 
一是高校管理者行政逻辑及其行政导向下的短期行为倾向。从院校关系来看，在政府集中统一领导

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的行政化特征，在大学内的校院(系)关系也同样

具有行政化色彩，如政府文件所规定的，院系是学校领导下的二级行政组织，系成为大学内部行政体系

的一个层级[11]。高校的二级学院也只能无条件执行学校层面的聘期考核的相关文件，即便存在制度的漏

洞，校院沟通和协调的成本比较高。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都可能会受到行政权力的渗透和干预，高校

教师甚至没有机会参加各种教学和科研评价等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无法表达自身诉求和建议，学术权

力也难以与行政权力达到平衡。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高校自上而下的制度探索和变

革，行政权力是制度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和保障。 
另外，高校管理者同时兼具行政官员的身份属性，在其管理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任期限制、

晋升压力等行政因素的显著影响。在这种行政导向的管理环境中，管理者往往更倾向于追求那些能够在

短期内快速显现、易于量化且具有较高外在显示度的指标增长，以彰显其管理绩效与政绩。“非升即走”

和“职称退步”这类高压式、惩罚性的激励机制恰好契合了管理者对短期目标实现的迫切需求，因为通

过这种方式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促使教师群体为达成既定的科研指标而努力，从而快速推动高校在

科研成果数量等方面实现规划目标。 
二是高校管理者的治理困境与信息壁垒。由于部分高校管理者来自政府而非高校，其并没有科研一

线的经历，难以理解科研创新的复杂性和治理的特殊性，尤其很难设身处地地考虑教师在此过程中付出

的艰辛，更缺乏相关治理经验，这就会造成高校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

困境下，当管理者试图对教师的科研能力进行评估与管理时，由于无法获取关于高校教师在科研项目、

学术论文等显性成果之外能够有效表征其科研能力与潜力的信息，便倾向于采用相对简单且具有较强可

操作性的“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制度作为激励手段，以期在短期内实现对教师科研创新的驱动并

快速识别教师的科研能力水平。然而，这种略显单一和粗放的激励方式可能无法全面、精准地衡量教师

的真实贡献与潜力，容易引发一系列潜在的管理矛盾与学术生态问题。那么，采用高压式、惩罚式的非

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激励思维无疑能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实现规划目标。在此情形下都有可能造成高校追

求效率而忽视了追求高校行政效率和学术自由双赢的文化底色。 

3. “非升即走”、“职称退步”政策与科研创新的矛盾之困 

对高校教师而言，追求学术自由是一种本能的精神诉求，而对高校本身来讲，追求效率是在资源有

限情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面对外部教育资源竞争的有效策略。然而，高校追求效率和

教师追求学术自由的目标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因此，找到制度建设的平衡点至关重要，探索构建高

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尤为必要。 

3.1. 非升即走、职称退步政策造成工具理性与科研创新价值理性的矛盾冲突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都要求高校教师要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务，这些科研任务一

般包括论文发表、科研的横纵项课题、指导学生竞赛等等。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会对高校教师的行为产

生导向作用，迫使教师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按照考核标准完成任务，为了能够在合同约定的日期前完成任

务，各种能够实现“短平快”的科研成果会被追捧，而对于难度较大且周期较长，或者成果不容易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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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研究项目、论文等则可能直接被放弃，久而久之则会助长短期功利化的风气[12]。事实上，科研创新

活动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更应强调的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看重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动机，高

校教师从事科研创新的初衷并非都是单纯地基于追求科研成果的功利化目标，而是基于某些理想信念和

道德规范而付诸实践，因此并不仅仅看重最终结果。与价值理性不同，工具理性强调效率性、实用性和

功能性，追求的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最佳手段。一旦科研创新以量化考核为导向，价值理性所倡导的价值

追求、探索精神等难以在量化考核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因而价值理性更容易被工具理性所遮蔽。长此

以往，高校教师会愈发注重短期利益，极其容易忽视价值理性所强调的目的及意义，导致工具理性不断

膨胀，学术研究沦为满足考核和职称晋升的附庸，而工具理性的膨胀又使得科学研究的文化价值式微。 

3.2. 非升即走、职称退步的制度刚性与颠覆性创新失败容忍性的矛盾冲突 

高校教师是高等教育的第一资源，肩负着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重任，而科研创新是实

现上述重任的基础，因此，如何激励高校教师进行科研创新活动是关键一环。科研创新工作可以分为颠

覆性创新和一般性创新两类。一般性创新也可以称之为跟随式创新，跟随式创新并非完全从零开始的创

造，而是借助前人的智慧结晶，通过对已有原创性研究成果的深入分析和理解，挖掘出其中尚未被充分

开发的潜力点，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拓展工作。相比跟随式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

能够对传统技术或者理论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前沿性、革命性新理论和新发现。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而言，

颠覆性创新能创造新产品、催生新业态、打造新模式，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

对促进发展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意义[13]。对高校教师自身而言，如果从事颠覆性创新工作则可能面临着经

费短缺、周期较长和未知风险等，一旦探索失败则可能难以形成论文及相关成果，从而导致奖励绩效下

滑和职称评审延后，甚至直接断送职业生涯。因此，相比颠覆式创新的风险，高校教师宁愿选择风险较

小且易出成果的跟随式创新。 
Manso (2011) [14]认为激励创新需要在短期内容忍创新者的失败，提升失败容忍度对促进企业创新具

有积极作用[15] [16]。众所周知，伟大的创新都不是在压迫和利诱下产生的，创新者在创新中的自主性探

索性和创造性以及创新过程的自我价值实现可以提升创新者的幸福水平[17]。那么，高校创造出较为宽松

的环境无疑是培育教师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有益土壤，宽松的环境能给予其足够的空间去探索未知、尝试

新的方法和途径，促进高校教师更有勇气去挑战传统、突破常规，为培育出丰富多彩的创新成果提供坚

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然而，在当前的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大行其道的环境下，高校教师必先考虑职

业生涯的安全性，需要在短期内完成相关考核任务，在此情境下，高校教师创新的方向和动力来自于外

部的科研考核压力，使得科研创新的激励具有外在制度刚性难有较强的失败容忍性。 

3.3. 非升即走、职称退步的单边权威性与科研创新多元服务性的矛盾 

高校教师处于高校管理金字塔层级的最底层，在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的现实背景下，高校

教师参与高校管理决策的形式和效果是不容乐观的，普通教师依然被排斥在高校权力核心之外[18]。即便

是高校教师可以通过教代会等渠道参与高校治理，但这些渠道通常具有较强的行政化、固定化和定期化

特点[19]，高校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压力下已无暇参与，即便提出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等政策中关于

考核标准制定的提案，提案采纳的程序也颇为复杂，对于已经上会的议案难以再提出反对意见。另外，

高校教师的考核制度具有刚性，最终考核制度具体条文的解释权依然归于学校的管理部门，教师因考核、

职称评聘过程中存在的争议难以进入司法程序，教师与学校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使得教师投诉无门[20] 
[21]。高校刚性考核制度下极有可能更容易采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的导向，这意味着高校教师学术创造性

的空间被压缩，高校教师科创新探索等隐性的工作被无视，导致高校学术精神被追求学术绩效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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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科研创新工作具有创造性、复杂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如果要完成高质量的创新工作，高

校的科研创新激励就要从工分制的高压控制转向合作服务[1]。这就需要完善科研服务体系，科研服务需

要体现出对科研人员的尊重、信任和包容，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合作，建立弹性化的科研合作与服务制

度，满足高校教师的科研需求，为其提供宽松舒适的科研环境。 

4.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实施困境及破解路径 

现阶段很多高校都争相效仿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政策，俨然已成高校的标配，事实上，并非所有

的地区和高校都适合实施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政策，必须考虑制度实施的效率损失和社会成本，更重

要的是目前高校教师的普遍的薪酬待遇较低，外在高压并非激励教师从事科研创新的长久之计。从高校

教师自身特征及高校发展的特殊阶段来看，探索构建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是实现科研创新自主性和

可持续性的不二法门。 

4.1.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实施困难 

(1)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制度实施成本过高。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高校在教师选聘和评

价中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如教师选聘中无法识别高能力的应聘者、教师激励中劣币驱除良币等问题。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从制度设计上能够替委托人节约信息搜集和评估中的各项成本，在现实中是一种有效

的制度设计，但是政策实施过程使得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活动受到较大的外在压力等非科研型因素的影响，

该制度的实施会造成科研创新活动短期化、功利化和内卷化倾向，这可能造成高校教师科研效率的损失，

并且制度执行的成本较高，因教师解聘或者教师因巨大压力过早离世等也会产生较高的社会成本。 
(2) 高校教师薪酬普遍较低不具备实施条件。从世界范围内看，我国大部分高校教师薪酬普遍偏低，

在 Altbach 调查全球学术职业薪酬待遇的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教师的薪酬水平在所调查的 6 个大洲的 28
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三。从薪资结构来看，奖励性薪酬占比过高，在某省的高校教师的薪酬改革中将奖

励性绩效占工资的比重提升到 70%，并且在文件中强调“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绩效分配原则，其中

基础薪酬的占比相对较低。从中国高校教师薪酬水平来看，大多数高校并不具备实施两项制度的条件。 

4.2. 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实施困境破解——高校教师自我约束机制的构建 

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要重点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这必然要依赖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

新技术、新科技起点，然而当前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等政策从客观上并不能鼓励长期的基础研究，从主

观上也不能激发高校教师投身科研的内隐动机。针对高校教师的特点和当前高校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及高

校治理的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应建立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自我约束机制。自我约束机制也称为自我控制，

是指高校教师根据个人价值观和社会的期望来自我调整个体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工作动机。探索

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就是一项激发高校教师的内隐动机的制度设计，研究表明，具有科研创新内隐

动机的高校教师对科研工作具有较高热情、甘愿承担风险、不畏艰难等不走寻常路的探索精神。具有内

隐动机的教师一定要被充分赋予工作自主权，自主决定时间和资源的分配，使其体验到高度的灵活性和

掌控力。无疑，在这种自我设计的工作环境中进行科研创新内隐动机要强于高压规制的工作环境中，因

此，在内隐动机的影响下，高校教师将更加敢于承担冒险性的创新工作，激发深层次的创新力。 

5. 高校教师自我约束机制形成的规律审视 

5.1. 科研创新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需要激发高校教师内在的学术责任 

责任是一种对任务承担的自由确定和自觉地履行[22]。学术责任是“学者承担着一种使命，这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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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目的是促进人类的进步”[23]。高校教师的学者身份决定了其要承担天然的学术责任，其所承担的

学术责任本质上是高校和其利益相关者对高校教师的预期要求，并且从技术层面上需要将这些要求进行

契约化明确，高校教师通过契约化可以获得社会认同，也可以避免出现高校教师对责任的规避。 
就学术责任的类型而言，可以将学术责任分为契约性责任和非契约性责任。契约性学术责任也可以

称之为制度层面的学术责任，是指将包括学术“是什么”“做什么”并以法律、制度等一系列契约化的形

式进行明确，包括高校教师具体的学术任务清单等等[24]。契约性责任是一种有约束的底线责任，高校教

师一旦入职必然要面对这些无条件承担的学术任务。在学术市场化的浪潮下，知识的巨大经济价值拓展

了高校教师与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一些高校“工分制”学术评价激励机制带给了科研创新巨大的经

济价值，这容易使得原本单纯的学术研究的目的性变得愈发功利，容易导致高校教师只为追求结果而忽

视了原本学术研究的初衷。当知识创造和学术研究需要外力推动的时候，功利和压力并存的科研创新的

氛围则可能促使高校教师制造数量更多的学术垃圾。 
非契约性责任是指的高校教师能将自身的学术追求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

与学术道德准则相结合，并将两个结合内化为相当的责任意识而做好职业范围的要求的事情。非契约型

责任能够体现高校教师个人的学术良知，也是高校教师摆脱科研创新功利性的内在彰显。高校教师的自

我约束机制要在发挥契约性责任的基础上激发高校教师内在的非契约性责任。 

5.2. 高校教师科研创新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需要实现宽容性学术治理 

科研创新具有创造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征，对高校教师而言，科研创新还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因此，制度的设计应该体现科研创新的这些特征，营造较为宽松的科研创新氛围，这就要求高校对科研

创新的治理不能采用外部高压控制的，应该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构建宽容性学术治理体

系。宽容学术治理体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不断培育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不论是非升即走还是职称退步，都是在强化“竞争意识”的科研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这导致学术 GDP
大行其道，过分追求效率导致绩效主义侵蚀了科研创新的源发动力，科研创新沦为了职称竞争和学术资

源争夺的附庸和工具，造成了高校教师处于聘任制论文发表、项目经费要求下的焦虑中，反而没有带来

正向的学术激励。 
(1) 宽容性学术治理以学术评价的长期性为导向。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学术研究的过

程具有较长的周期性，一方面，原创性的科研创新的探索过程一般具有较长的周期，另一方面，重大科

研创新的成果对科技和社会的影响一般需要较长周期后才能显现和评价。因此，宽容性学术治理应依据

学术科研创新的规律，适当延长学术评价周期。 
(2) 宽容性学术治理以学术个性的包容性为基石。学术研究的个性化是指从事科研创新活动独特化

的思想体系，尤其对于原创性研究，往往科研人员要突破传统研究思维的束缚，进行独辟蹊径、标新立

异的研究。学术个性和科研创新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现实中也不难发现，往往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

学人员都具有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尊重高校教师的学术个性是激发高校教师创新灵感的保障。然而，

高校教师面临着较强的科研考核压力，在聘任制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学术个性也随之而被考

核论文层次、经费指标等等压力下不断被共性化。宽容性学术治理应包容高校教师的学术个性，鼓励其

从事原创性研究。 
(3) 宽容性学术治理以学术研究的容错性为保障。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依然具有较强外部资

源导入的依赖性、经费来源具有单一性，这不得不导致高校之间的资源竞争异常激烈，为了高校的生存

和发展，必然要围绕竞争指标开展科研活动。高校之间的竞争压力也不可避免地会传导到高校的内部，

高校内部则会将指标分解到管理末端，高校教师也难以在这种竞争中独善其身。对高校管理者而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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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更像是“指标人”，其必须完成自身价值的不断增值，产出类型更多、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科研

成果来提升学院和学校的学术地位[25]。如果高校教师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指标任务也就类似于没有增

值价值的生产资料一样，极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由于学术研究的复杂性，高校教师可能在某一领域进行

了大量的探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于其他客观性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成果难以在规定时间内

发表。宽容性学术治理需要对高校教师科研创新活动具有相当的容错性，如果依然采用“一刀切”而不

考虑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和探索性则可能导致无人敢向无人区迈进。 

5.3. 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需要构建服务型行政组织 

首先，构建服务型组织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是根植于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导向的价值观，才能在守住中国教

育体系根基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发展。“人本至上”的价值观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一脉相承，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呼应，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的发

扬。高校教师科研创新的自我约束机制就是要贯彻“人本至上”的价值理念，要让高校成为成长人、发

展人和成就人的平台，高校教师借助平台实现自我价值，高校科研评价激励机制不应只注重科研成果的

数量和档次，更应该围绕着高校教师自身的优势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应地，高校管理者角

色也要由监督者、考核者变为服务者，构建服务型行政组织。 
其次，构建服务型行政组织是尊重高校教师主体地位的必然选择。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活动具有高

度的专业性，自由、自主和自治是前提条件[26]。而当前的聘任制考核如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这种评价

机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强制性，评价的目的直接涉及教师个体晋升指标和高校整体资源配置的竞争，

其评价的结果是否合理、准确和公正，对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的动机和方向都有直接影响。高校教师是

科研创新工作的主体，是高校教师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 

6. 高校教师自我约束机制形成的治理导向 

6.1. 制度的执行需要考虑制度德行和制度刚性并重 

在高校竞争日趋激烈，博士扩招的大背景下，高校教师的竞争甚至是淘汰也已经在所难免。但是在

制度执行过程中应弱化学术考核的竞争性和任务性因素，以竞争性和任务性为提前的考核机制必然要明

确考核标准，但是考核标准的制定可能与科研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不适应性，容易产生较多的非学术化

因素而干预和影响着高校教师的创新活动。如考核成果的认定一般要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以发表为判定

依据，然而学术期刊的发表时间往往并不是学者可以决定的，会受到期刊的出版日期、期数等等影响，

造成论文从录用到发表的周期超过了 1 年，这需要高校教师要慎重选择刊物、甚至为了通过考核不惜违

背学术道德。非升即走和职称退步的政策的实施过程其本质是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延续，泰勒的科学管

理思想又建立在科层制组织的基础上，势必造成因制度执行僵化而使得制度弹性丧失，可能造成有潜力

教师被逆淘汰和教师离职率过高的问题，反而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6.2. 重塑高校“人本”治理的价值导向 

聘任制下必须重塑高校的“人本”治理的价值取向，减少非学术性因素对科研创新活动的影响，众

所周知，科研论文的发表、科研项目的投标、科研成果的转化等都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研

工作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者从事难度较大的项目时。那么，基于科研最终成果进行激励的政策容易忽

视高校教师前期的科研探索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科研激情可能会被考核的压力和焦虑所取代，

这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科研能动性。总而言之，高校应积极探索形成教师科研创新的自我约束机制，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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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的后顾之忧，这也是高校文化价值逻辑的应有之义。因此，高校要找到科研创新激励

中文化价值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一致性，建立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强化聘任制下的全过程保障机制。

首先，提升高校教师的基础薪资待遇。高校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不应为科研“五斗米而折

腰”。提高基础薪资能让他们摆脱经济压力，更专注地投入到基于自身兴趣的探索式研究中，激发创新

活力，为学术进步贡献更多力量。其次，应与政府、企业等社会力量合作，建立开展市场化应用研究的

科研平台。通过平台整合教师优势，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这样既能让教师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

也能为教师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资源支持。最后，建立高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充分互信体系。考核激励

机制要容忍短期失败，因为科研创新往往充满不确定性。给予教师一定的容错空间，能鼓励他们大胆尝

试，勇于探索新的领域和方法。 

6.3. 探索自我约束机制形成的条件 

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并非源于外部物质激励或强制性政策，若外部约束机制与教学科研内在规

律相冲突，反而可能抑制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同时，该机制也不能仅依靠教师的道德自觉与科研热忱，

而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明确基本底线。高校教师须严格遵守学术职业道德，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即面临严厉惩处。第二，实施弹性考核。地方高校教师因资源和平台限制，常在论文发表与应用型项目

申请中面临较大困难，长期挫败易导致消极心态。因此，应建立过程与结果并重的考核机制，结合学科

差异设置科研过程评价指标，将工作论文、前期项目洽谈等按一定标准纳入工作量核算。此外，还需通

过提高基础工资、优化职称评审政策等措施，助力教师实现从外在激励向内在驱动的转变。第三，提供

充分激励。对高质量科研成果实施重奖，从而增大不从事创新工作的机会成本，激发教师持续创新的内

在动力。通过上述多项措施协同作用，可逐步构建以自律为导向的科研激励机制，推动高校教师自觉投

身于高质量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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